2022年农机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

为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增强农机户抵御事故风险和恢复生产能力，提高全区农机安全保障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根据《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629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42号）要求，决定对农机户投保农机政策性保险实行保费补贴，特制定2022年农机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农业保险条例》为依据，按照“政府主导、机手自愿、市场运作、创新推动”的工作原则，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增强农机手风险抵御能力为落脚点，把农机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与农机挂牌、年度检审等农机安全监理服务工作相结合，规范有序开展农机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工作。
二、农机政策性保险承保单位

农机政策性保险承保单位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

三、农机政策性保险方案

（一）基本保障方案。农机政策性保险基本保障由0.4万元农机设备险（含扩展碰撞倾覆责任）、4.2万元操作人员险、2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组合形成。每台农机保费901元。

（二）自主选择方案。由1万元或2万元农机设备险、1万元或2万元碰撞倾覆责任险、4.2万元操作人员险、20万元或30万元或4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组合形成自主选择综合保险方案。机主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组合方案投保，自主增加险种的保费由机主自费承担。

四、保费补贴方案

2022年财政预算资金共计60万元，拟补贴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780台，补贴资金用完为止。

（一）补贴对象。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注册登记并检验合格的联合收割机和20马力以上（含20马力）轮式拖拉机及随机驾驶操作人员。

（二）补贴限额。20马力（含）以上60马力以下拖拉机每台个人负担120元，财政补贴限额781元；60马力（含）以上120马力以下拖拉机每台个人负担150元，财政补贴限额751元；120马力以上（含120马力）拖拉机每台个人负担180元，财政补贴限额721元；联合收割机每台个人负担100元，财政补贴限额801元。

（三）补贴方式及时限。实行“自主选择、定额补贴、差额缴费”，投保人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综合性保险方案，投保时只需缴纳自费承担部分。投保时间自2022年11月21日至2023年11月20日(以保单日期为准)，逾期投保者不再享受保费补贴政策。保险期限为一年。
五、保险理赔程序

（一）出险报案。出险后投保人第一时间拨打承保保险公司服务电话。

（二）现场查勘。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及时派专人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现场查勘，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

（三）鉴定损失。保险公司根据事故现场查勘结果对事故损失进行鉴定。

（四）材料审核。保险公司收集事故理赔相关资料，并对材料进行审核（在山东省外作业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出现保险事故理赔时需出具青岛西海岸新区发放的有效《跨区作业证》）。

（五）支付赔款。保险公司对事故材料审核无误后对事故进行结案处理，并将赔偿款支付给投保人。对于总额5000元以下的责任明确、材料齐全的非人伤案件，1个工作日内予以赔付。

六、工作程序

（一）机手自主投保。保险公司安排专人到各镇、街道农业农村中心及其辖区内的农机专业合作社为机手办理投保手续，机手也可自行到保险公司办理。办理投保手续需携带行驶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保险公司出具保单。投保工作完成后，保险公司按承保流程及时限向机手出具保险单与发票。

（三）保费补贴申请。向投保机手出具保险单后，保险公司按照工作流程提供保费补贴清单、发票原件、农业机械设备保险保险单原件向区农业农村局提出补贴资金申请。

（四）资料审核。区农业农村局对保险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集中审核，确认全部材料审核无误后，及时向区财政局报送补贴申请材料。

（五）保费补贴拨付。按规定流程及时拨付补贴资金。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镇、街道农业农村中心和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政策性农机保险保费补贴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沟通、密切联系，确保政策性农机保险保费补贴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二）加强宣传教育。各镇、街道农业农村中心、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向广大农机手宣传政策性农机保险的意义、险种、保费及其财政补贴标准、保险责任、理赔等事项，让机手了解和主动参加政策性农机保险。要通过保险化解农机事故风险的典型案例，引导机手增强防范风险意识和自觉投保意识。 

（三）明确工作职责。区财政局负责及时、足额拨付政策性农机保险补贴资金；保险公司负责精心组织实施政策性农机保险工作，明确机构和人员，建立联系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和理赔服务水平，让机手及时投保，出险后及时有效理赔；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对保险公司提报的保费补贴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建立机手投保档案，明确专门人员负责登记、汇总等工作，做到资料齐全、有据可查。

（四）强化组织实施。政策性农机保险工作要与农机注册登记、年度检审、农机购置补贴等工作同步开展，机主在办理年检和挂牌的同时办理投保手续；要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社区农机安全监理服务中心（窗口）的便民作用，让机主就近就能办理投保手续；承保单位要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让机主办理投保更加方便快捷。

（五）强化监督检查。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政策性农机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督导检查，各镇、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中心要按照工作流程认真做好本辖区机手办理政策性农机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指导工作，坚决杜绝骗保问题发生，确保政策性农机保险保费补贴能够真正惠及于民。
